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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南平運動中心教室場地租賃辦法 
 

桃園市南平運動中心韻律教室、多功能教室、飛輪教室各一間及游泳池水道七條，

提供民眾於中心可租借時段租借使用，欲租借使用者，請詳讀以下辦法： 

第一條、 本中心場地以提供機關團體、社區民眾運動及文康社教活動使用為原則，凡

合於原則者得向本中心申請租借，經核准並辦妥手續後方得使用。 

第二條、 租借本中心場地，應遵守下列使用規則: 

(1) 能遵守且配合中心規定，不影響中心正常教學及營運或妨礙觀瞻者。 

(2) 能負責維持整潔秩序及現場安全，並不影響中心內外安寧者 

(3) 不違背國家法令及社會善良風俗者。 

(4) 中心場地內不得吸菸、嚼食口香糖及檳榔。 

(5) 會後應負責清理場地，處理垃圾汙染物，收拾設備及任何與活動有關之

器材依規定復原。 

第三條、 違反本中心場地租借使用原則者，視情節輕重，予以適當糾正或終止借用，

必要時得沒入保證金，情節重大者得永不借用。 

第四條、 本中心場地租借時間以中心無課程、無人使用時間為原則，詳細時間煩請來

電洽詢。 

第五條、 本中心場地不提供婚喪喜慶、宴客場所使用。 

第六條、 本中心場地內各種設施設備，非經同意不得任意移動取用或擅自張貼海報、

紙張、發送廣告物等，如有上述情事或有毀損汙染建物、器具、設備者應負

責賠償或修復。 

第七條、 收費標準及租借押金： 

本中心韻律教室、多功能教室及飛輪教室租金為 2000 元/小時；游泳池水道

每條為 2000 元/小時。租借時填寫場地報價單核章後，繳交保證金 5000 元

及租借費用，方完成租借預約。 

第八條、 申請租借本中心場地，在約定期間內無論使用與否，所繳納之各項費用，除

保證金以外，概不退還。 

第九條、 上述事項如因天災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故，或遇重大活動及有關單位重要集

會等，屬中心之原因，導致申請人無法如期使用者，得申請無息退還，但事

前中心所代辦之支出仍應如數扣款後退還。 

第十條、 轉租： 

未經本中心之同意，承租人不得將租賃標的物轉租轉借或以任何方式提供第

三人使用，如有發現類似情形，將取消租用資格，並收取「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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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租借教室之使用，承租人應遵守本中心所訂相關規定使用，不得將租借之

場地供非法使用或存放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若造成本中心之損害，承租

人應負一切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 契約之終止： 

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本中心定相當期限催告承租人改正而仍未改正時，本中心

得終止雙方契約，並收取「違約金」，承租人應立即且無條件停止使用租借

之場地： 

(1) 承租人將租借之場地部份移作其他用途或未依第二條規則使用或轉租、

轉借或以任何方式提供他人使用時。 

(2) 承租人以租借之場地供違反法令之使用時。 

(3) 承租人違反租借契約任一規定時。 

(4) 承租人損壞租借之場地或附著財物，而不為相當之賠償時。 

二、 租賃期間如遇有天災、地變及其他不可抗力之災害，因而損毀雙方契約租借

之場地，致承租人無法繼續使用時，承租人得依實際無法使用部份縮減租借

面積並依比例減少支付租金或終止租約。 

三、 本中心如因配合政府政策業務需要得以書面或電話、簡訊於 5 日前通知承租

人終止雙方契約，承租人不得拒絕且不得向本中心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第十三條、 租賃物之返還： 

租期屆滿經本中心表示租約終止時，承租人應即日將租借之場館回復原狀騰

空返還本中心。否則應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次日起，每日按租金貳倍計

算不當得利給付本中心。同時本中心保留任何場地毀損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承租人不得異議。 

 

 

 

 

 

 

 

 

 

 

 

 

 

 

 

     



3 

107.9.20 修訂 
 版 

 

 
  

客戶名稱： 活動類型：                 

聯 絡 人： 案   號：           (以日期編號) 

聯絡電話：             手機：                 接 洽 人：               

傳真號碼：              中心電話：(03) 358-1587 分機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中心傳真：(03) 358-2687 

報價日期：  年   月   日 中心地址：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 22號 

項

次 
樓  層 

租 用 項 目 
單  價 數量 小  計 備  註 

名  稱 使用時段 
1        

2        

3        

4        

5        

6        
    

總  計：新台幣  零拾   萬   仟  佰 零拾元整 NT.        元  

   

含 5%營業稅 

備     註     事     項 
付

款

方

式 

1.請於活動前一週繳交場地租金全額【  $            元】。 

2. 保證金 $   元整，於活動當天起算前一週繳交(現金或即期支票)，活動結束後三天內（不含例假

日）確認場地無損後，全數退還，若有損壞則照價賠償。 

 

 

 

內 

 

 

 

容 

 

1.於活動會場內張貼任何宣傳物，請使用無痕膠帶或任何容易拆卸的方式黏貼，以不破壞壁面為原

則。 

2.活動場地內嚴禁吸煙、喝酒、飲食(礦泉水不限)、嚼檳榔及口香糖。 

3.本活動場地使用期間若過於髒亂，將另酌收清潔費（不包含大型垃圾清運）。 

4.如需使用場內任何電器、插頭，請於簽約時事前告知，僘若造成本中心設備損壞，則應照價賠償。 

5.簽約後，如無法使用活動場地，可於一週前告知擇時延期，不得要求退還費用。 

6.租借單位如有違反辦法者（活動事宜與簽約不符），本中心得立即中止使用之權利，租借人／單位

不得異議，並不得要求退還租金。 

7.本報價確認後請於客戶代表簽章欄中簽名或蓋章並寫下日期後傳真至(03) 3582687，提醒您回傳資    

  料後，務必儘早繳清款項，貴單位始擁有場地使用權，除遇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使用外，一經簽認

後 

  立即生效。 

8.本報價單有效期限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9.發票抬頭：                        ＿＿      統一編號：                     

10.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之。 

 

 

       客戶代表簽章/日期                                     中心主管簽章/日期            中心代表簽章/日期 

 

活動場地報價單 


